
新光三越爆炸事件受影響勞工

勞動權益及相關資源服務說明會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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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最新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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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權益

職業訓練資源

勞保給付權益

勞動權益
及相關資源服務

新光三越爆炸事件
受影響勞工



新光三越聘僱員工

停工期間，工資照給，不得要求勞工請假
(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6條) 。

如受雇主要求處理相關善後業務而有提供
勞務需求，則應依法給付工資，如有加班，
雇主應依法給付加班費。

如有延長工時超過法令限制或停止假期出
勤之必要，雇主應依法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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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受僱新光三越員工

 雇主因受停工影響而使勞工未能出勤，雇主應與勞工協
商並優先考量安置勞工至其他適當工作，不得要求勞工
自行請假，亦不得片面實施無薪假，且雇主不得擅自扣
薪。

 雇主須遵守勞動基準法之調動5原則規定：

 雇主未有適合工作予以調動或勞資雙方對調動無法達成
協議而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，雇主應依法預告、給付資
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

1.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。但法律另有
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2.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。

3.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。

4.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。

5.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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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災害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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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權益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
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時，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（勞基法第59條）

一.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。

二.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。

三.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其身體遺存障害者，雇
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，一次給予失能補償。

四.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，雇主除給與5個月平均工
資之喪葬費外，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。其
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：（1）配偶及子女。（2）父母。（3）
祖父母。（4）孫子女。(5)兄弟姐妹。



勞工權益基金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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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權益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
藉由各項補助措施，扶助弱勢勞工家庭、生活、經濟維持基本

需求，協助勞工儘速重返職場，獲得工作權之保障，補助項目

說明如下：
職業災害勞工慰助生活及子女
就學補助

包含失能慰助金（依照失能程度，重度補
助四萬元）、住院慰助金（住院5天以上，
最高1萬5千元）、職災期間生活補助、子
女就學補助、住院期間看護費用（1天1200
元，最高補助4萬元）、子女獎學金。

勞工權益涉訟補助 包含訴訟費用(律師費、裁判費與司法鑑定
費、保全、督促、強制執行程序費)、撰狀
費、存證信函費、訴訟期間生活補助。
（以律師費為例：每人每案各審級最高補
助5萬元。）

非自願性失業勞工生活及子女
就學補助

生活補助：每人每次補助1個月最低工資額，
每人最長以領取2個月最低工資額為限



資遣通報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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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申請失業給付應符合下列4要件：

非自願離職
退保當日前三年
內，保險年資合
計滿一年以上

具有工作能力及
繼續工作意願

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辦理求職登記，自求
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
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
安排職業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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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領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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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額度 給付期間

申請人離職退保前6

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

60%發給，有扶養眷

屬每1人加發10%，

最多加計至20%。

最長發給6個月，但

離職退保時年滿45歲

以上或領有身心障礙

證明者，最長發給9

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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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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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就業服務處提供一站式就業服務，指派專人採「單
一窗口」、「固定專人」受理失業給付申請，並依勞工
需求提供各項就業服務措施，請親自就近至下列3個公立
就業服務站辦理。

據點名稱 電話/傳真 地址

豐原就業服務站
（勞動部委辦）

電話：04-25271812

傳真：04-25253993
臺中市豐原區社興路37

號

沙鹿就業服務站
（勞動部委辦）

電話：04-26231955

傳真：04-26233993
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
658號1樓

臺中就業服務站
（勞動部委辦）

電話：04-22225153

傳真：04-22272406
臺中市中區市府路59-1
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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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業給付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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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1 2/26

南區
展薪就業聯合徵才

辦理地點：南區
區公所

服務業廠商數：特力屋、
王品及大潤發等8家
服務業職缺數：484個
◆ 另設置LaLaport代

收履歷專區

豐原區
展薪就業聯合徵才

辦理地點：陽明
市政大樓

服務業廠商數：統一
超商、王品餐飲、美
商德盟等13家
服務業職缺數：590
個

3/22

就業博覽會
辦理地點：中興大學

惠蓀堂
服務業廠商數：繼光
香香雞、輕井澤集團
及台灣壽司郎等30家
服務業職缺數：
1,940個
◆ 設置服務業專區

本市就業服務處近期辦理聯合徵才活動如下，請有需求
民眾踴躍參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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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/費用 協助待業者透過培訓提升職場技能，並輔導後順利就業，符合特

定資格可免費參訓(含非自願性離職者、中高齡、身心障礙者及原

住民等)，且參訓期間能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內容 如：「多媒體創意設計人才培訓班」、「水電室內配線實作與繪

圖班」、「創意手作烘焙製作班」、「AI生成式數位工具與電商

經營實務班」及「AI人工智慧與數據分析應用班」等六大職類課

程，訓後提供就業輔導活動、就業媒合資訊及徵才活動資訊。

報名管道 1.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官網

2.台灣就業通

3.勞工局就業安全科

電話:04-22289111分機35615、35618、356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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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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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訓練資源說明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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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
一、豐沛的職業訓練資源
辦理待業及失業者職前、轉業或第二專長訓練，及在職勞工訓練及補助等措施，

除加強整合轄區訓練資源，建構完整職訓網絡，並藉由自辦、委外、補助及合作

訓練等方式，提供多元職訓課程，滿足勞動力及產業發展需求。另重視就業弱勢

族群等特定對象之技能訓練，輔以訓練生活津貼等配套措施，以安定其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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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對象

年滿15歲以上，具工作意願但技能不足之

失業者

(不招收公司負責人、自營作業者或在職者。以結訓後直

接就業為目標，無就業意願或有升學計畫者請勿報名。)

失業者不得報名情況

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180日內。

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，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1年內。

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，且其離、退訓日、完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3年內。

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，已有2次以上離訓、退訓、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練參訓紀錄(不含適應期內離訓)。

前述不得報名之參訓紀錄，以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計畫為限。

加分資格

具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者、就業服

務法第24條所定特定對象、新住民或性侵

害被害人身分之應試者，總成績加權3%

應於甄試當日提出佐證資料，逾時視同放棄。

二、失業者職前訓練說明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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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額免費訓練

就業保險被保險人、特定對

象失業者享政府100%補助

教材費用全包

包含書籍、講義等，

無需額外付費

享勞工保險

訓練期間享有勞工保險

（職訓保）

三、失業者職前訓練-學員訓練費用

學員自付額20%，特定對象全額免費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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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原住民、中高齡者（年滿45歲至65歲）、獨力
負擔家計者、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、
更生受保護人、長期失業者、新住民、家庭暴力及
性侵害被害人失業者、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
未就業少年、高齡者（逾65歲以上）及經公立就業
中心認定之二度就業婦女。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身
分並提示相關證明文件，以便訓練單位彙整後向勞
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提出申請。

受訓期間，勞工保險局將按申請人離職退保
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60%發給
津貼，最長補助六個月。中途離訓或退訓者，
訓練單位將通知勞工保險局停止發放。請注
意，非自願離職後於職業工會辦理加保者，
不得請領職訓生活津貼。

四、失業者職前訓練-職訓生活津貼補助
資格說明

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

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

記，並提示「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

活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」。

特定對象之失業者
（適用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）

★非自願離職者、長期失業者、二度就業婦女等詳細申請辦法及資格，請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
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身分並提示相關證明

文件，以便訓練單位彙整後向勞動部勞動

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提出申請。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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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失業者職前訓練-職訓生活津貼補助
注意事項

不得同時領取

領取傷病給付、其他就業津貼期

間，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

優先順序

非自願離職者，應優先請領就

業保險法之職訓生活津貼

不實申領

不實領取者，應繳回津貼，

且兩年內不得申領

工作事實查核

申領期間若有工作事實或參

加勞保者，將停止發放津貼

並辦理退訓

不得重複領取

已領取養老給付者，不得領取

職訓津貼 (低收入戶等除外)

領取期限

符合條件者，兩年內合併領取

各項津貼補助，最長六個月 (身

心障礙者一年)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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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
六、在職者職業訓練-產業人才投資方案

年滿15歲以上，具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
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 ，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

1. 具本國籍。

2. 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
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。

3. 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下列對象
之一：

 泰國、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。

 泰國、緬甸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，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
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。

4. 跨國（境）人口販運被害人，並取得工作許可。

注意事項
參加失業者職前訓練期間，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，不得同時申領本
計畫之補助。但於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期間，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，
不在此限。

補助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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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
七、在職者職業訓練-產業人才投資方案

補助標準：3年補助10萬

一般在職勞工
(補助80%)

特定對象在職勞工(補助100%)
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。

 原住民、身心障礙者 、中高齡者、獨力負擔家計者 、家庭

暴力被害人、更生受保護人。

 其他依就服法第24條規 定經中央主關機關認為 有必要者 。

 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 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 未成年子女

之監護人。

 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 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 親屬或其未

成年子女之監護人。

 65歲以上者(檢附證明文件請參考作業手冊「附錄六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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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
八、台灣就業通-找課程-課程查詢

1 2

搜尋職前訓練、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等課程3

https://course.taiwanjobs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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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

             04-23592181

/ 職前訓練

分機 1263 吳先生、1511張小姐、1512王小姐

產業人才投資方案

           分機 1501 馬小姐、1524胡小姐、1534楊小姐

             

聯絡資訊

/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專案辦公室

/ 04-24608375分機 202 ~218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中彰投分署

職業訓練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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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保給付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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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勞保給付權益

    

●免繳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費用。

●享有職業傷病住院膳食費30日內補助。

●健保給付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（如：特殊材質人工髖關節、特殊功能及材質髓內釘組），其

中由被保險人「自付差額」之費用。

●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

●不能工作致未取得原有薪資，且正在治療中

●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至恢復工作前1日止，最長以2年為限。

●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日投保薪資發給，

●請領職災傷病給付期間住院治療，並經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人照護

●自住院治療且得請領職災傷病給付之日起至出院止，按日發給1,200元。

(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病房期間，已有醫護人員專責照護，排除適用)

●遭遇職災，治療後症狀固定，經全民健保醫院或診所診斷永久失能，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

能給付標準規定。

●依核定之失能等級(第1~15等級)給付日數

職災醫療給付

職災傷病給付

第1、2個月 第3個月起

平均日投保薪資 100% 平均日投保薪資 70%

職災失能給付

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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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勞保給付權益

    

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致死亡者，得依請領資格申請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或
遺屬年金。

●受僱於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規定雇主之勞工，若投保單位未為受僱

勞工申報參加職災保險，勞工如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，仍得依規定請領職

災醫療、傷病、失能、死亡給付。

●經勞保局核發職災傷病、失能、死亡給付後，將於給付金額範圍內，令雇主限

期繳納金額。

●至勞保局官網（https://www.bli.gov.tw/）下載相關書表

●至勞保局各地辦事處索取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（總局）02-23961266 或致電各地辦事處

(台中市辦事處04-22216711，台中市第二辦事處04-25203707)

電話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8:30~12:30、13:30~17:30

職災死亡給付

應加保未加保勞工

洽詢電話

相關書表下載及取得

25



勞資爭議調解 如遇有工資、資遣費、職業災害補償等勞資爭議，可下

載填妥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或透過線上申請調解服務。

實施勞動檢查 如雇主有違反勞動基準法情事需勞工局派員檢查，填妥

臺中市政府勞動基準法檢舉申訴書或至勞工局服務信箱，

就檢舉事項及雙方基本資料明確述明後逕送勞工局，勞

工局將儘速派員實施勞動檢查。

26

救濟管道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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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三越
爆炸事件

勞動權益專區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
勞動權益專區Qrcode



新光三越勞動權益
暨就業需求調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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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A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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